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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部关于编报2010年中央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建议草案的通知  

 
(财企[2009]215号) 

   

  国资委，中国烟草总公司，中国邮政集团公司： 

  为落实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2008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与2009年

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的审查结果报告》中提出的“2010年向全国人大提交中央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要

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国务院关于试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意见》（国发[2007]26

号）及《财政部关于印发〈中央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编报试行办法〉的通知》（财企[2007]304号）等规

定，现就2010年中央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编制工作通知如下： 

  一、2010年中央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编制的指导思想 

  2010年中央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

发展观，按照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完善公共财政体制的要求，着力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推进改革

开放和自主创新，完善国有企业收入分配制度，促进国有资本合理配置，推动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 

  二、2010年中央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编制重点 

  2010年中央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按照“统筹兼顾，留有余地”的原则，通过对国有资本收益的

合理分配及使用，推进中央企业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高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提高节能环保水平，

完善企业社保体系，积极开展国际能源资源互利合作，推动中央企业的兼并重组，促进国有资本的合理

配置，推动国有企业的改革和发展，实现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目标。编制重点包括： 

  （一）资本性支出 

  1.国有经济和产业结构调整支出。主要用于中央企业兼并重组、布局和结构战略性调整支出和向重

点企业补充资本金。 

  2.提高中央企业核心竞争力支出。贯彻落实十大产业振兴规划，支持中央企业，为扩大内需拉动经

济服务的有关支出。 

  3.中央企业灾后恢复重建支出。继续支持受汶川地震灾害影响的中央企业灾后重建支出。 

  4.中央企业重大科技创新项目支出。根据《财政部关于印发<中央国有资本经营预算重大技术创新及

产业化资金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财企[2008]431号），支持以中央企业为主体的重大科技创新，解

决制约重要行业产业发展的关键技术。重点支持：清洁、可靠、经济的能源供给与使用技术；资源节

约、增储增效技术；重大关键设备研制；新一代通信技术研发等。 



  5.中央企业重大节能减排项目支出。根据《财政部关于印发<中央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节能减排资金管

理暂行办法>的通知》（财企[2008]438号），支持中央企业实施重大节能减排项目，建设科学合理的能

源资源利用体系，提高能源资源利用效率，减少污染物排放。重点支持现有燃煤电厂脱硫、脱硝及钢铁

企业烧结机脱硫改造项目，以及循环经济项目等。 

  6.中央企业境外投资支出（“走出去”专项支出）。用于引导和支持中央企业有针对性地开展境外

矿产资源权益投资，以及境外电力回输项目的投资开发。 

  （二）费用性支出 

  1.中央企业改革重组等补助支出。支持中央企业改革重组工作，帮助中央企业解决改革重组中的重

点问题等。包括托管中央困难企业的费用性支出、中央企业民口军品配套生产线（设备）的维持维护补

助资金支出等。 

  2.中央企业离休干部医药费补助支出等社会保障支出。根据中央组织部、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

障部、国资委《关于进一步落实中央企业离休干部医药费保障机制的意见》（组通字[2008]46号），补

助困难中央企业离休干部医药费专项支出；补助中央企业离退休人员部分统筹外费用支出；补助困难企

业职工生活补助支出。 

  3.其他费用性支出。 

  （三）其他支出。 

  三、2010年中央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编报时间 

  2010年中央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编报时间安排如下： 

  （一）2009年11月5日前，中央企业将所编制的中央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项目计划报中央预算单

位，并抄报财政部。 

  （二）2009年11月15日前，中央预算单位将所编制的中央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建议草案报财政部。 

  （三）2009年12月31日前，财政部将中央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草案报国务院审批。 

  （四）2010年1月15日前，财政部将国务院批准的中央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草案报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

工作委员会。 

  （五）2010年2月15日前，财政部将中央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草案提交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 

  （六）财政部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批准的中央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在30日内批复各中央预算单

位。各中央预算单位在财政部批复本单位预算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批复所监管企业，同时抄报财政部

备案。   

  四、2010年中央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编报要求 

  （一）各预算单位和中央企业要加强领导，高度重视，精心组织，严格按照规定时间做好本单位预

算建议草案和预算支出项目计划的编制工作，确保2010年中央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编制工作顺利完成。如

未按规定上报，财政部将直接编制中央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草案。 

  （二）中央企业应按照财政部统一的预算编制格式和规范的编制方法，详细编制本单位预算支出项

目计划。支出项目计划要由基层单位编制，逐级汇总，各项数据要进行充分论证，做到准确、可靠，确

保真实和完整。 



说明:本库所有资料均来源于网络、报刊等公开媒体，本文仅供参考。如需引用，请以正式文件为准。 

  （三）各预算单位要认真撰写预算编制说明，详细说明每项预算数据的测算过程，对于一些特别需

要说明的事项，应作重点说明。 

  （四）2010年度中央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编报系统软件另行下发。各预算单位和中央企业应按照财政

部统一下发的编报系统软件、参数完成预算数据的录入、审核和汇总工作。 

  财政部 

  二○○九年十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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